自治区生态环境厅2026年1月12日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有关规定，2026年1月12日我厅受理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现将受理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2026年1月12日-2026年1月23日（10个工作日）。
联系电话：0951-5160527（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）
传真：0951-5160527
通讯地址：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99-9号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受理日期
	全本链接
	公众参与

	1
	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熔炼铌生产线扩能升级
	石嘴山市
	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
	宁夏汇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2026年1月12日
	
	


附件1：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熔炼铌生产线扩能升级环境影响报告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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